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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调整背景

为深入贯彻国家及省级重大战略部署，有力推动福华新

材料一体化产业园、乐山市区域交通物流枢纽配套基础设施

等省级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根据《四川省市县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管理工作指引》第十三条相关规定“城镇开发边界

调整未改变县级行政区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且涉及市县

中心城区范围或中心城区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变化的，

可向自然资源厅申请调整市县级总体规划”，我区启动了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调整工作。

（一）规划调整必要性

1.确保省级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本次规划调整全力

保障省级重大项目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乐山市区域交

通物流枢纽配套基础设施用地需求，依托现状四川五通桥经

济开发区集中布局，有助于进一步发挥优势产业的集群效应。

2.落实自然资源部已批复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

本次规划落实已获自然资源部审核通过的《2024年度乐山市

五通桥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备案成果，更新完善

涉及城镇开发边界调整的中心城区范围、中心城区布局等相

关内容，确保上下贯通、图数一致。

3.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本次规划调整补齐中心城区

冠英新区基础设施短板，保障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新区城市

供水及泊滩堰渠系整治项目建设落地，有助于完善城市防灾

体系，解决区域内涝问题，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发展韧性。

（二）规划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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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4）《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年）；

（5）《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

法》（2022年修订）；

2.国省政策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

48号）；

（3）《自然资源部关于在全国开展“三区三线”划定工作

的函》（自然资函〔2022〕47号）；

（4）《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

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89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要素保障工作

中严守底线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90号）；

（6）《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

（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号）；



—4—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成果数据汇交更新的函》（自然资办函〔2023〕2319号）；

（8）《四川省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

动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23〕

9号）；

（9）《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市县国

土空间规划和“一张图”建设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办发

〔2019〕25号）；

（10）《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四川省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川委厅〔2020〕8号）；

（11）《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切实做好城镇开发边界

实施管理的通知（试行）》；

（12）《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加强市县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

3.技术规范依据

（1）《全国“三区三线”划定规则》（2022年 5月）；

（2）《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

指南》（2023年 11月）；

（3）《四川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办法（2022

年修订 版）》；

（4）《四川省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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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川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理工作指引》

4.其他文件依据

（1）《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2）《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 3 ） 《 乐 山 市 五 通 桥 区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

（4）《五通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5）国家、省市县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其

他文件；

5.数据来源依据

自然资源部下发的 2020—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数据，经批准的建设用地备案数据、

成片开发方案以及卫片执法数据等。

（三）规划调整原则

依法依规，程序完备。本次规划调整严格遵守《自然资

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

发〔2023〕193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切实做好城镇

开发边界实施管理的通知（试行）》《四川省市县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管理工作指引》所明确的情形要求，严格履行总

体调整审批程序，充分论证调整内容的必要性、符合性、合

理性，确保调整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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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稳定，局部优化。规划调整在不突破原规划城镇开

发边界总规模、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以及严格避让永久基

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洪涝风险控制线、地质灾害防控线

等管控底线的情况下，仅允许国省重大政策实施、重大项目

建设对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局部优化，不涉及目标定位、空间

结构和城镇等级的调整，确保总体稳定。

精准调控，集约节约。本次规划调整优先调出短期内无

开发意向的单个地块，将新增城镇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在交通

便利、设施成熟、产业集聚效应显著的四川五通桥经济开发

区、五通桥区老城区等区域，着力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确保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实现土地

资源的高效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

公众参与，充分论证。本次规划调整采取网络公示、部

门咨询、技术评审、人大审议等多种方式，充分征求公众意

见，并组织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多维度论证调整方案，确

保规划调整符合公众利益，增强规划调整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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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调整内容

本次规划调整涉及规划分区、中心城区范围、中心城区

用地布局、道路交通、综合防灾、下位规划传导、详细规划

单元指引等内容，不涉及目标定位、城市性质调整变化，具

体如下：

（一）全域规划调整

1.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

（1）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情况

依据 2024年 5月 29日已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的《乐

山市五通桥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

简称“原总体规划”）成果，五通桥区共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

积 44.35平方千米。

（2）2024 年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结果

《2024 年度乐山市五通桥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

案》已获自然资源部审核通过并完成备案，因此仅简要阐述

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总体情况，不再详细说明具体地

块调整内容。

调入情况。2024年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入地块共计

10 个，调入地块总面积 1.6442 公顷，其中调入建设用地

0.5882 公顷、非建设用地 1.0560 公顷、耕地 0.4781 公顷。

涉及中心城区调入地块 8个，调入地块总面积 1.6420公顷。

调出情况。2024年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出地块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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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调出地块总面积 1.6442公顷，其中调出建设用地 0.0596

公顷、非建设用地 1.5846 公顷、耕地 0.0929 公顷。调出地

块不涉及中心城区。

（3）2025 年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情况

调入情况。本次局部优化涉及调入地块共计 9个，调入

地块总面积 8.1239 公顷，其中调入建设用地 0.8183 公顷、

非建设用地 7.3055公顷，其中耕地 4.0630公顷。

调入地块 2025110001 位于五通桥区冠英新区，调入面

积为 1.8290 公顷。现状地类为建设用地 0.1196 公顷，非建

设用地 1.7094 公顷，其中耕地 1.2278 公顷，规划用途拟调

整为水工设施用地。调入地块 2025110008 位于五通桥区冠

英镇，调入面积为 3.0083公顷。现状地类为建设用地 0.3692

公顷，非建设用地 2.6390 公顷，其中耕地 1.0182 公顷，规

划用途拟调整为水工设施用地。调入地块 2025110009 位于

五通桥区冠英镇，调入面积为 1.0394公顷。现状地类为非建

设用地 1.0394 公顷，其中耕地 1.0277 公顷，规划用途拟调

整为水工设施用地。

理由：调入地块涉及五通桥区冠英镇城市供水及泊滩堰

渠系整治项目，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批复且已完成初步

设计，项目实施有助于优化排水布局，扩容调蓄空间，有效

防止城市内涝。调整原因符合情形二“因灾害预防、抢险避灾、

灾后恢复重建等防灾减灾确需调整城镇布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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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调入地块 2025110001调整前后对比图

图 2.2 调入地块 2025110008、2025110009调整前后对比图

调入地块 2025110002 紧邻四川五通桥经济开发区，调

入面积为 1.3491 公顷。现状地类为建设用地 0.3081 公顷，

非建设用地 1.0410 公顷，其中耕地 0.2090 公顷，规划用途

拟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

理由：调入地块涉及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项目，是

四川省明确的省级重点项目，调整原因符合情形一“国家和省

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以及行政区

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的”。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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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调入地块2025110002调整前后对比图

调入地块 2025110003 位于五通桥区竹根老城区，调入

面积为 0.2320 公顷。现状地类为非建设用地 0.2320 公顷，

规划用途拟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调入地块 2025110004

位于五通桥区竹根镇，调入面积为 0.1463公顷。现状地类为

非建设用地 0.1463 公顷，其中耕地 0.1463 公顷，规划用途

拟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调入地块 2025110005 位于五通

桥区竹根镇，调入面积为 0.0004公顷。现状地类为建设用地

0.0004公顷，规划用途拟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调入地块

2025110006位于五通桥区竹根镇，调入面积为 0.4984公顷。

现状地类为非建设用地 0.4984公顷，其中耕地 0.4340公顷，

规划用途拟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调入地块 2025110007

位于中心城区，调入面积为 0.0210公顷。现状地类为建设用

地 0.0210公顷，规划用途拟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

理由：调入地块涉及乐山市区域交通物流枢纽配套基础

设施项目，是四川省明确的省级重点项目，调整原因符合情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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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一“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重大项目建设，

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城镇布局调整的”。

图2.4 调入地块2025110003-2025110007调整前后对比图

调出情况。本次局部优化涉及调出地块共计 6个，调出

地块总面积 8.1246公顷，其中调出非建设用地 8.1246公顷，

其中耕地 2.8467公顷。

五通桥区中心城区冠英新区调出地块 4 个，涉及地块

2025110011、2025110012、2025110013、2025110014面积分

别为 0.0149公顷、0.0164公顷、2.5491公顷、3.0400公顷，

原规划北部已规划仁心医院 A 地块,为避免重复建设，实现

医疗卫生设施的集中布局和资源的集约利用，取消调出仁心

医院 B地块，保留部分医院用地用于社区医院建设，服务周

边居住小区。

乡镇调出地块共 2 个，其中地块 2025110010 位于五通

桥区石麟镇，面积为 0.1288 公顷；地块 2025110015位于五

通桥区西坝镇，面积为 2.3754公顷；原规划均为拟开发房地

产项目，目前房地产低迷、集镇居民大多选择进城买房等原

调整前 调整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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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潜在企业已撤销投资意向。

图 2.5 调出地块 2025110011-2025110014调整前后对比图

图 2.6 调出地块 2025110010调整前后对比图

图 2.7 调出地块 2025110015调整前后对比图

2.规划分区调整

原总体规划将五通桥区全域划分为农田保护区、生态控

制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四类分区。其中，农田保护

调整前 调整后

3

调整前 调整后

3

调整前 调整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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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 97.91平方千米、生态控制区面积 105.83平方千米、

城镇发展区面积 44.35平方千米、乡村发展区面积 217.44平

方千米。

由于 2024年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以及 2025年城

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调整涉及局部城镇发展区以及乡

村发展区的相互转换，调整后城镇发展区面积 44.35平方千

米、乡村发展区面积 217.44平方千米，与调整前一致。

（二）中心城区规划调整

中心城区规划调整涉及中心城区城镇规模、中心城区用

地布局、交通体系、综合防灾，不涉及空间结构、市政设施

以及“四线”管控。

1.城镇规模调整情况

原总体规划明确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 38.99平方千米、

中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应控制在 38.99平方千米以内。

由于 2024 年度以及本次规划调整涉及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

界变化，调整后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 39.01平方千米、中

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39.01平方千米以内。

2.用地布局调整情况

（1）2024 年中心城区布局调整情况

涉及“开发边界调入的用途调整”一种情形。包括地块

2024030003 、 2024030004 、 2024030005 、 2024030006 、

2024030007、2024030008、2024030009、2024030010，均位

于中心城区老城区北侧，地块面积分别为 0.0155公顷、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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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0.2328公顷、0.6293公顷、0.0020公顷、0.1850公顷、

0.2781公顷、0.2977公顷，拟调整为公园绿地。

图 2.8 调入地块 2024030003-2024030010调整前后对比图

（2）2025 年中心城区布局调整情况

涉及“开发边界调入的用途调整”“开发边界调出的用途

调整”以及“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的用途调整”三种

情形。

涉及城镇开发边界调入的用途调整。包括地块

2025110001 、 2025110002 、 2025110003 、 2025110004 、

2025110005 、 2025110006 、 2025110007 、 2025110008 、

2025110009。

调入地块 2025110001、2025110008、2025110009位于中

心城区冠英新区，地块面积分别为 1.8290公顷、3.0083公顷、

1.0394公顷，拟调整为水工设施用地，调整理由为根据防灾

减灾、抢险避灾及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的需要，有效防治

城市内涝、扩大调蓄空间，保障五通桥冠英新区城市供水及

泊滩堰渠系整治项目的建设实施。

调整前 调整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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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调入地块 2025110001调整前后对比图

图 2.10 调入地块 2025110008、2025110009调整前后对比图

图 2.11 调入地块 2025110002调整前后对比图

调整前 调整后

3

调整前 调整后

3

调整前 调整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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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地块 2025110002 紧邻四川五通桥经济开发区，地

块面积为 1.3491公顷，拟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调整理由

为保障省级重大项目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的建设实施。

调入地块 2025110003、 2025110004、 2025110005、

2025110006、2025110007位于竹根老城区，地块面积分别为

0.2320公顷、0.1463公顷、0.0004公顷、0.4984公顷、0.0210

公顷，拟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调整理由为保障省级重大

项目乐山市区域交通物流枢纽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实

施。

图 2.12 调入地块 2025110003-2025110007调整前后对比图

涉及城镇开发边界调出的用途调整。包括地块

2025110011、2025110012、2025110013、2025110014，均位

于中心城区冠英新区。调出地块 2025110011、2025110012、

2025110013、2025110014，原规划涉及 4.6876公顷医疗卫生

用地、0.4670公顷城镇住宅用地，0.4658公顷城镇村道路用

地，调出理由：为实现医疗卫生设施的集中布局和资源的集

约利用，避免重复建设，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

调整前 调整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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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规划中拟建设的仁心医院 B地块，将与冠英新区仁心医院

A地块统筹合建，因此调出仁心医院 B地块，并同步取消西

侧规划道路；所保留的部分医院用地用于社区医院建设，服

务周边居住小区。由于调出仁心医院 B地块西侧地形局部区

域地形高差较大，考虑到后期挖填方工程建设成本投入，因

此调出高差较大的部分居住用地。

图 2.13 调入地块 2025110011-2025110014调整前后对比图

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的用途调整。包括地块

2025110021 、 2025110022 、 2025110023 、 2025110024 、

2025110025 、 2025110026 、 2025110027 、 2025110028 、

2025110029 、 2025110030 、 2025110031 、 2025110032 、

2025110033、2025110034。

地块 2025110021，面积 0.0005 公顷，位于四川五通桥

经济开发区，原规划为工业用地，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

调整理由为保障省级重大项目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的

建设实施。

调整前 调整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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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用途调整地块 2025110021调整前后对比图

地块 2025110022、2025110023、2025110024、2025110025，

面积分别为 0.1954公顷、0.3544公顷、0.5027公顷、0.0155

公顷，位于竹根老城区，其中地块 2025110023、2025110024

原规划为公园绿地，地块 2025110022、2025110025 在 2024

年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中调入城镇开发边界并规划

为公园绿地，均不属于规划划定的城市绿线范围。本次一并

调整为城镇村道路用地，调整理由为保障省级重大项目乐山

市区域交通物流枢纽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实施。

图 2.15用途调整地块 2025110022-2025110025调整前后对比图

调整前 调整后

3

调整前 调整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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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2025110026、2025110027、2025110028、2025110029、

2025110030 、 2025110031 、 2025110032 、 2025110033 、

2025110034 面积分别为 0.0398 公顷、0.0088 公顷、0.0006

公顷、3.0434公顷、3.1102公顷、3.8395公顷、0.9067公顷、

0.0921公顷、0.0031公顷。原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 4.7752公

顷、教育用地 0.1219 公顷、城镇村道路用地 1.0817 公顷、

公园绿地 5.0652公顷，其中涉及公园绿地不属于规划划定的

城市绿线范围，涉及教育用地位于地块边缘，因地形高差原

因难以利用，调整后不影响原规划中小学教学功能。

图 2.16用途调整地块 2025110026-2025110029调整前后对比图

图 2.17用途调整地块 2025110030-2025110034调整前后对比图

调整前 调整后

3

调整前 调整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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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体系调整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落实省级重大项目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

业园、乐山市区域交通物流枢纽配套基础设施，在不改变文

本内容的基础上，完善了省级重大项目连接道路。

（三）实施保障调整

1.下位规划传导

2024 年度五通桥区城镇开发边界调整以及本次规划调

整，涉及中心城区与乡镇城镇开发边界、新增建设空间变化，

调整后，原总体规划附表 8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分解表、

附表 18下级总体规划传导指引表相应调整。

2.详细规划单元指引调整情况

2024 年度五通桥区城镇开发边界调整以及本次规划调

整，涉及中心城区范围、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变化，调整

后，规划附表 19 详细规划传导指引表所确立的冠英、竹根

—牛华、新型工业基地 3个单元范围面积有相应调整。

三、规划调整分析

（一）调整合规性分析

调整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政策规范要求；符合上

位规划确定的关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资源

底线等底线管控要求。

调整后的用地布局符合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生态环境保

护等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要求；城镇开发边界调出范围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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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状城镇建设用地和已报批用地，不涉及已批准的省级及

以上开发区、化工园区等功能区用地。已按规定征求有关部

门、社会公众意见，开展了专家论证、听证、合法性审查，

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完备。

（二）调整合理性分析

1.对国土空间规划影响

（1）对底线管控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调入地块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地质灾

害防控线、洪涝风险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重要水源地

等管控底线，并优先调出短期内无开发意向的单个地块，涉

及城镇开发边界调整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

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号）

所明确的情形及相关要求，调整后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新

增建设用地空间未超过原总体规划控制上限，且调整后城镇

开发边界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

的高效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对城镇开发边界有积极影响。

（2）对规划分区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不涉及原总体规划所划定的农田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涉及城镇发展区与乡村发展区的相互转换，由

于我省尚未出台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的管控要求，参照《浙江

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试行）》功能分区管制的相关规

定，调整符合规划分区的管控要求。

（3）对用地结构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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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调整减少中心城区城镇住宅用地 5.2422公顷、

教育用地 0.1219 公顷、医疗卫生用地 4.6876 公顷、工业用

地 0.0005 公顷、公园绿地 4.4912 公顷，相应增加城镇村道

路用地 1.7681公顷、水工设施用地 16.9208公顷。通过调整

用地布局，完善道路组织，优化功能配置，整体上压减中心

城区无开发意向且因地形原因难以利用的一般性建设规模，

大幅增加支撑性、功能性基础设施用地，重点补短板、强功

能、保安全，不仅有利于强化区域防洪排涝、水资源调配与

生态蓄水能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而且有利于完善路网微

循环，解决局部交通瓶颈，提升整体交通效率，夯实城市发

展的基础底盘，对于推动土地利用向集约高效利用，促进用

地结构优化，引导城市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提升具有积

极影响。

（4）对用地布局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中心城区调减城镇住宅用地、教育用地、

工业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公园绿地，所调减的城镇住宅用

地，位于中心城区冠英新区，由于地形高差较大且后期挖填

方工程建设成本投入大，调减该地块有利于降低企业开发风

险，实现降本增效；所调减的教育用地位于地块边缘，因地

形高差原因难以利用，调整后不影响原有教学功能，有利于

消除规划冗余；所调减的医疗卫生用地，将与冠英新区仁心

医院 A地块统筹合建，调整后有助于推动设施集中布局，实

现资源集约与服务提升；所调减的公园绿地，位于竹根老城

区与高速路出口连接线的边缘，利用率较低，因保障省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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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乐山市区域交通物流枢纽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调

整用途为城镇村道路用地，且该地块未划入城市绿线，不属

于城市结构性绿地，调整后不影响城市绿地系统的完整性、

连贯性。

本次规划调整大幅增加城镇村道路用地、水工设施用地，

所增加的城镇村道路用地，重点完善竹根老城区与高速出口、

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与园区主干道的连接线，有利于提

升区域交通微循环能力，优化物流枢纽的集疏运条件；所增

加的水工设施用地，保障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新区城市供水

及泊滩堰渠系整治项目建设落地，有助于显著增强区域的防

洪排涝与水资源调控能力，为城市安全与产业运行提供关键

支撑。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调整从实施可行性、基础设施支撑

等多维度对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进行了优化，不仅保障了近期

重大项目的落地，也增强了城市长远发展的韧性、效率与协

调性，调整后对中心城区布局有积极影响。

（5）对实施保障影响

对下级规划传导影响。由于 2024 年度五通桥区城镇开

发边界调整以及本次规划调整，涉及中心城区与乡镇城镇开

发边界变化，调整减少乡镇开发意向不高、工程成本高的城

镇开发边界，增加中心城区所在的竹根镇、金粟镇城镇开发

边界 4.1258公顷，中心城区所增加的城镇开发边界集中用于

保障近期实施的重大项目，有利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同时经测算，由于两项改革撤乡并镇，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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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尚有闲置的小学、乡政府等用地共计约 50 公顷，通过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能满足乡镇的用地需求，调整后不影响

乡镇的发展。

对详细规划单元指引影响。本次规划调整仅涉及冠英、

竹根—牛华、新型工业基地 3个单元范围面积变化，不涉及

详细规划单元所明确主导功能、设施配置、公园绿地、历史

文化保护等内容，对详细规划单元指引无不利影响。

2.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

（1）对产业发展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保障省级重大项目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

业园落地实施，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220亿

元，涵盖电池正极材料、隔膜材料、电解液、电子特种气体、

高端磷系阻燃剂等多个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项目建成达产

后，预计将实现年销售收入 619亿元，年利税 183亿元，新

增用工 3500 人，对于激发企业活力、吸引投资，引导四川

五通桥经济开发区产业规模聚集、创新升级，创造就业岗位、

缴纳税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

（2）对公服设施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调出原总体规划预留的冠英新区仁心医

院 B地块，所调出的医疗卫生用地功能通过与冠英新区仁心

医院 A地块统筹合建的方式予以恢复。调整后有助于实现医

疗卫生设施的集中布局和资源的集约利用，避免重复建设，

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对于优化新区医疗资源配



—25—

置、完善新区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具有积极影响。

（3）对交通设施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保障省级重大项目乐山市区域交通物流

枢纽配套基础设施用地顺利落地，将推进原总体规划所明确

的道路主骨架“竹根过境环线”建设实施。调整后，随着“竹根

过境环线”的建成，将有效分流过境交通，缓解城市内部交通

压力，并串联起关键物流节点，从而显著优化和完善区域道

路交通体系，对于优化区域交通格局、提升物流枢纽能级具

有积极影响。

（4）对重大项目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精准保障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乐山

市区域交通物流枢纽配套基础设施用地、乐山市五通桥区冠

英新区城市供水及泊滩堰渠系整治等重大项目的落地需求，

有效破解了项目落地的空间瓶颈，强化了关键产业发展与基

础设施的要素支撑。调整后，不仅为上述项目的顺利开工与

高效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空间基础，有力保障了“十四五”规划

目标的圆满收官，也为“十五五”期间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

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打下了良好开局，对于重大项目实

施具有积极影响。

3.对生态环境保护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重要湿地、重要栖息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调整后全区生态控

制区面积保持不变，生态空间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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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调整严格执行国家及四川省产业准入与环保

排放标准，优先将福华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重大项目布局于

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强的四川五通桥经济开发区，并同步配套

建设环保设施。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环境准入，推动产

业绿色化、循环化发展，有助于从源头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

放，促进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次规划调整保障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新区城市供水

及泊滩堰渠系整治项目顺利落地，通过实施河道整治、水系

连通、生态护岸等工程，调整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

力，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

能，助力构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空间格局。

总体而言，本次调整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积极影响。

4.对国土空间品质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调出短期内无开发意向的单个地块，将新

增城镇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在交通便利、设施成熟、产业集聚

效应显著的四川五通桥经济开发区、五通桥区老城区等区域。

调整后，有助于促进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功能片区

风貌连续性与整体性，避免因零散开发导致的景观割裂与风

貌碎片化问题，对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具有积极影响。

四、结论和建议

调整方案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号）规定的第一、

二种情形以及《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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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川规委会办〔2025〕2号）规定的第十三条的第一种情形，

调整方案合理可行、程序合规，成果符合相关要求。

规划调整后，一是建议及时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信

息系统更新成果，确保项目建设用地报批符合规划；二是建

议尽快将调整后的地块规划用途等在详细规划中落实。

附件：1.调整方案附表

2.调整方案附图

3.其他材料汇编

4.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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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调整方案附表

附表 1 乐山市五通桥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地块调整表

单位：公顷（保留 4位小数）

2024年城镇开发边界调出地块

调出地块编

号
调出地块位置

调出地

块总面

积

调出地块现状用途 规划分区变化情况

备注
建设用地

非建设

用地

其中：耕

地

优化前规划

分区

优化后规划

分区

2024030001 五通桥区牛华镇 1.6442 0.0596 1.5846 0.0929 城镇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 原规划为工业用地

合计 1.6442 0.0596 1.5846 0.0929 /

2024年城镇开发边界调入地块

调入地块编

号
调入地块位置

调入地

块总面

积

调入地块现状用途 规划分区变化情况
调入

理由
规划用途 备注

建设用地
非建设

用地

其中：耕

地

优化前规划

分区

优化后规划

分区

2024030001 五通桥区西坝镇 0.0002 0.0000 0.0002 0.000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

2024030002 五通桥区西坝镇 0.0020 0.0000 0.0020 0.000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

2024030003 五通桥区竹根镇 0.0155 0.0000 0.0155 0.0155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4030004 五通桥区竹根镇 0.0016 0.0000 0.0016 0.0016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4030005 五通桥区竹根镇 0.2328 0.0000 0.2328 0.2307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4030006 五通桥区竹根镇 0.6293 0.2544 0.3749 0.0803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涉及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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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007 五通桥区竹根镇 0.0020 0.0020 0.0000 0.000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4030008 五通桥区竹根镇 0.1850 0.0341 0.1509 0.150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4030009 五通桥区竹根镇 0.2781 0.0000 0.2781 0.000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4030001

0
五通桥区竹根镇 0.2977 0.2977 0.0000 0.000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40 公园绿地 涉及中心城区

合计 1.6442 0.5882 1.0560 0.4781 /

2025年城镇开发边界调出地块

调出地块编

号
调出地块位置

调出地

块总面

积

调出地块现状用途 规划分区变化情况

备注
建设用地

非建设

用地

其中：耕

地
优化前规划分区

优化后规划

分区

2025110010 五通桥区石麟镇 0.1288 0.0000 0.1288 0.0276 城镇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原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

2025110011 五通桥区冠英镇 0.0149 0.0000 0.0149 0.0149 城镇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原规划为医疗卫生用地，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12 五通桥区冠英镇 0.0164 0.0000 0.0164 0.0164 城镇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原规划为医疗卫生用地，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13 五通桥区冠英镇 2.5491 0.0000 2.5491 1.2319 城镇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原规划为医疗卫生用地、城镇村道路用

地、城镇住宅用地，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14 五通桥区冠英镇 3.0400 0.0000 3.0400 1.5559 城镇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原规划为医疗卫生用地、城镇村道路用

地、城镇住宅用地，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15 五通桥区西坝镇 2.3754 0.0000 2.3754 0.0000 城镇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原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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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城镇开发边界调出地块

调出地块编

号
调出地块位置

调出地

块总面

积

调出地块现状用途 规划分区变化情况

备注
建设用地

非建设

用地

其中：耕

地
优化前规划分区

优化后规划

分区

合计 8.1246 0.0000 8.1246 2.8467 /

2025年城镇开发边界调入地块

调入地块编

号
调入地块位置

调入地

块总面

积

调入地块现状用途 规划分区变化情况
调入

理由
规划用途 备注

建设用地
非建设

用地

其中：耕

地
优化前规划分区

优化后规划

分区

2025110001 五通桥区冠英镇 1.8290 0.1196 1.7094 1.0378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20 水工设施用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02 五通桥区金粟镇 1.3491 0.3081 1.0410 0.192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10 城镇村道路用

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03 五通桥区竹根镇 0.2320 0.0000 0.2320 0.0000 乡村发展区、生

态控制区
城镇发展区 10 城镇村道路用

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04 五通桥区竹根镇 0.1463 0.0000 0.1463 0.1463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10 城镇村道路用

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05 五通桥区竹根镇 0.0004 0.0004 0.0000 0.000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10 城镇村道路用

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06 五通桥区竹根镇 0.4984 0.0000 0.4984 0.434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10 城镇村道路用

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07 五通桥区竹根镇 0.0210 0.0210 0.0000 0.0000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10 城镇村道路用

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08 五通桥区冠英镇 3.0083 0.3692 2.6390 1.0087 乡村发展区、生

态控制区
城镇发展区 20 水工设施用地 涉及中心城区

2025110009 五通桥区冠英镇 1.0394 0.0000 1.0394 1.0277 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20 水工设施用地 涉及中心城区

合计 8.1239 0.8183 7.3055 3.8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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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乐山市五通桥区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前后对比表

单位：公顷（保留 4 位小数）

现状城镇

建设用地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情况

城镇开发

边界面积

其 中：

扩展

系数
现状城镇

建设用地

面积

现状村

庄建设

用地面

积

其他建

设用地

面积

非建设用

地面积

其 中：

在自然

资源部

监管系

统备案，

已依法

批准且

落实占

补平衡

即将建

设的

优

化

前

2000.3935 4434.9304 1936.7550 460.7124 219.0993 1818.3637 650.8957 1.9090

优

化

后

2000.3935 4434.9281 1936.7550 461.6980 219.3238 1817.1514 650.9091 1.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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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乐山市五通桥区中心城区地块调整表

单位：公顷（保留 4 位小数）

2025年

地块编号 调整类型 地块位置
地块面

积
现状用途

土地用途调整情况 备

注原规划用途 调整后用途

2025110001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冠英镇

1.8290公
顷

耕地 1.2278公顷，园地 0.1487公顷，林地 0.0529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242公顷，农村宅基地

0.1196公顷，陆地水域 0.2558公顷

— 水工设施用地

1.8290公顷
—

2025110002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金粟镇

1.3491公
顷

耕地 0.2090公顷，林地 0.6447公顷，农村宅基地

0.1173公顷，公路用地 0.1907公顷，陆地水域 0.1873
公顷

— 城镇村道路用地

1.3491公顷
—

2025110003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2320公
顷

湿地 0.1970公顷，陆地水域 0.0345公顷 — 城镇村道路用地

0.2320公顷
—

2025110004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1463公
顷

耕地 0.1463公顷 — 城镇村道路用地

0.1463公顷
—

2025110005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0004公
顷

公路用地 0.0004公顷 —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004公顷
—

2025110006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4984公
顷

耕地 0.4340公顷，林地 0.0391公顷，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 0.0084公顷，陆地水域 0.0169公顷
— 城镇村道路用地

0.4984公顷
—

2025110007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0210公
顷

公路用地 0.0210公顷 —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210公顷
—

2025110008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冠英镇

3.0083公
顷

耕地 1.0182公顷，园地 0.0021公顷，林地 0.9530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360公顷，农村宅基地

0.3569公顷，公路用地 0.0124公顷，陆地水域 0.6297
公顷

— 水工设施用地

3.0083公顷
—

2025110009 涉及开发边

界调入

五通桥区

冠英镇

1.0394公
顷

耕地 1.0277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117公顷 — 水工设施用地

1.0394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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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地块编号 调整类型 地块位置
地块面

积
现状用途

土地用途调整情况 备

注原规划用途 调整后用途

2025110011 涉及开发边

界调出

五通桥区

冠英镇

0.0149公
顷

耕地 0.0149公顷
医疗卫生用地 0.0149
公顷

— —

2025110012 涉及开发边

界调出

五通桥区

冠英镇

0.0164公
顷

耕地 0.0164公顷
医疗卫生用地 0.0164
公顷

— —

2025110013 涉及开发边

界调出

五通桥区

冠英镇

2.5491公
顷

耕地 1.2319公顷，园地 1.0931公顷，林地 0.1712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446公顷，陆地水域

0.0082公顷

城镇住宅用地 0.3543
公顷，医疗卫生用地

1.8824公顷，城镇村

道路用地 0.3123公顷

— —

2025110014 涉及开发边

界调出

五通桥区

冠英镇

3.0400公
顷

耕地 1.5556公顷，园地 0.4881公顷，林地 0.0980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8980公顷

医疗卫生用地 2.7739
公顷，城镇住宅用地

0.1127公顷，城镇村

道路用地 0.1535公顷

— —

2025110021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金粟镇

0.0005公
顷

林地 0.0005公顷 工业用地 0.0005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005公顷
—

2025110022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1954公
顷

耕地 0.0004公顷，林地 0.1529公顷，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 0.0133公顷，农村宅基地 0.0288公顷
公园绿地 0.1954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1954公顷
—

2025110023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3544公
顷

耕地 0.3485公顷，陆地水域 0.0059公顷 公园绿地 0.3544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3544公顷
—

2025110024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5027公
顷

耕地 0.4993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034公顷 公园绿地 0.5027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5027公顷
—

2025110025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五通桥区

竹根镇

0.0155公
顷

耕地 0.0155公顷 公园绿地 0.0155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155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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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地块编号 调整类型 地块位置
地块面

积
现状用途

土地用途调整情况 备

注原规划用途 调整后用途

化

2025110026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冠英镇

0.0398公
顷

公路用地 0.0398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398公顷

水工设施用地

0.0398公顷
—

2025110027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冠英镇

0.0088公
顷

公路用地 0.0088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088公顷

水工设施用地

0.0088公顷
—

2025110028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冠英镇

0.0006公
顷

耕地 0.0006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006公顷

水工设施用地

0.0006公顷
—

2025110029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冠英镇

3.0434公
顷

耕地 2.0747公顷，园地 0.0772公顷，林地 0.2475
公顷，草地 0.0500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101
公顷，农村宅基地 0.0116公顷，公路用地 0.1503
公顷，陆地水域 0.4220公顷

城镇住宅用地 1.3470
公顷，城镇村道路用

地 0.3017公顷，公园

绿地 1.3947公顷

水工设施用地

3.0434公顷
—

2025110030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冠英镇

3.1102公
顷

耕地 1.5705公顷，园地 0.4579公顷，林地 0.2154
公顷，草地 0.1372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771
公顷，农村宅基地 0.0726公顷，公路用地 0.0666
公顷，陆地水域 0.0773公顷

城镇住宅用地 1.2127
公顷，教育用地

0.1219公顷，城镇村

道路用地 0.1486公
顷，公园绿地 1.6270
公顷

水工设施用地

3.1102公顷
—

2025110031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冠英镇

3.8395公
顷

耕地 3.5017公顷，园地 0.0234公顷，林地 0.0254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195公顷，农村宅基地

0.2495公顷，公路用地 0.0168公顷，陆地水域 0.0032
公顷

城镇住宅用地 1.2954
公顷，城镇村道路用

地 0.5007公顷，公园

绿地 2.0435公顷

水工设施用地

3.8395公顷
—

2025110032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五通桥区

冠英镇

0.9067公
顷

耕地 0.2632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545公顷，

农村宅基地 0.5300公顷，交通运输用地0.0590公顷，

城镇住宅用地 0.8281
公顷，城镇村道路用

水工设施用地

0.9067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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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地块编号 调整类型 地块位置
地块面

积
现状用途

土地用途调整情况 备

注原规划用途 调整后用途

化 陆地水域 0.0001公顷 地 0.0786公顷

2025110033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冠英镇

0.0921公
顷

耕地 0.0012公顷，林地 0.0181公顷，农村宅基地

0.0727公顷

城镇住宅用地 0.0921
公顷

水工设施用地

0.0921公顷
—

2025110034
不涉及开发

边界局部优

化

五通桥区

冠英镇

0.0031公
顷

交通运输用地 0.0031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031公顷

水工设施用地

0.0031公顷
—

合计
25.8569
公顷

耕地 15.5933公顷，园地 2.2906公顷，林地 2.6186
公顷，草地 0.1872公顷，湿地 0.1970公顷，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 1.2008公顷，农村宅基地 1.5591公顷，

交通运输用地 0.5688公顷，陆地水域 1.6413公顷

城镇住宅用地 5.2422
公顷，教育用地

0.1219公顷，医疗卫

生用地 4.6876公顷，

工业用地 0.0005公
顷，城镇村道路用地

1.5475公顷，公园绿

地 6.0056公顷

城镇村道路用地

3.3156公顷，水工

设施用地 16.9208
公顷

—



—36—

附表 4 乐山市五通桥区中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调整情况

统计表

单位：公顷（保留 4 位小数）

规划用地类型 调出量 调入量 调整变化量

一级类名称 二级类名称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5.2422 0.0000 -5.242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教育用地 0.1219 0.0000 -0.1219

医疗卫生用地 4.6876 0.0000 -4.6876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0.0005 0.0000 -0.0005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1.5475 3.3156 1.7681
公用设施用地 水工设施用地 0.0000 16.9208 16.9208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公园绿地 6.1332 1.6420 -4.4912
总计 17.7330 21.8785 4.1455

说明：1.“调出量”为中心城区调出地块范围内原规划各类用地规模，“调入量”为中心城区调

入地块范围内用途调整后各类用地规模。

“调整变化量”为“调入量”－“调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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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文本条文调整前后对比表

章 节 条 调整前 调整后
是否

强条

第四部

分第一

章

— 第 145
条

规划至 2035年，五通桥区

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

38.99平方千米，其中中心

城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应

控制在38.99平方千米以内

规划至 2035 年，五通桥区

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

39.01 平方千米，其中中心

城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应

控制在 39.01平方千米以内

是

第四部

分第二

章

— 第 150
条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占比由

现 状 18.13% 减 少 至

12.43%，公用设施用地占

比 由 现 状 1.76%减 少至

1.25%。规划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由现状 5.69%
减少至 3.02%。规划居住用

地占比由现状 35.27%减少

至 23.89%。规划商业服务

业用地占比由现状 5.22%
增加至 11.43%。规划工矿

用地由现状 40.93%减少至

43.27%。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占比由

现 状 18.13% 减 少 至

12.46%，公用设施用地占比

由 现 状 1.76% 减 少 至

1.68%。规划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由现状 5.69%减

少至 2.90%。规划居住用地

占比由现状 35.27%减少至

23.70%。规划商业服务业用

地占比由现状 5.22%增加至

11.42%。规划工矿用地由现

状 40.93%减少至 43.25%。

否

第四部

分第三

章

—

第 151
条

至 2035年，规划居住用地

931.64公顷，占城镇建设用

地的 23.89%。

规划居住用地 924.42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3.70%。
否

第 152
条

至 2035年，规划五通桥区

中心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面积 117.77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比例为

3.02%。

至 2035 年，规划五通桥区

中心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面积 112.96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比例为

2.90%。

否

至 2035年，教育用地 58.38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50%。

至 2035年，教育用地 58.26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49%。

否

至 2035年，医疗卫生用地

31.46公顷，占城镇建设用

地的 0.81%。

至 2035 年，医疗卫生用地

26.77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

地的 0.69%。

否

第四部

分第四

章

— 第 157
条

至 2035年，规划公园绿地

73.03公顷，占城镇建设用

地的 1.87%。

至 2035 年，规划公园绿地

68.54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

地的 1.76%。

否

第四部

分第六

章

第二

节

第 176
条

城镇村道路用地 458.63 公

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1.76%。

城镇村道路用地 459.99 公

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1.79%。

否

说明：1、 “调整前”条文应与批复版文本保持一致。2、已批复《乐山市五通桥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文本中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数据与矢量数据库不一致，

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矢量数据予以校核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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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文本附表前后对比表

2.中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结构规划表

（单位：公顷、%）

序

号
用地类型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调整前）
规划目标年（调整后）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1 居住用地 683.40 35.27% 931.64 23.89% 926.40 23.73%

2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110.31 5.69% 117.77 3.02% 112.96 2.89%

其

中

机关团体

用地
51.71 2.67% 17.08 0.44% 17.08 0.44%

文化用地 9.08 0.47% 3.84 0.10% 3.84 0.10%
教育用地 25.23 1.30% 58.38 1.50% 58.26 1.49%
体育用地 0.00 0.00% 5.97 0.15% 5.97 0.15%
医疗卫生

用地
22.96 1.19% 31.46 0.81% 26.77 0.69%

社会福利

用地
1.33 0.07% 1.04 0.03% 1.04 0.03%

3 商业服务业用

地
101.07 5.22% 445.64 11.43% 445.64 11.42%

4
工矿用地 896.91 46.29% 1687.28 43.27% 1687.28 43.23%

其

中

工业用地 870.55 44.93% 1687.28 43.27% 1687.28 43.23%
采矿用地 26.36 1.36% 0.00 0.00% 0.00 0.00%

5 仓储用地 24.12 1.24% 40.43 1.04% 40.43 1.04%

6

交通运输用地 351.25 18.13% 484.69 12.43% 486.46 12.46%

其

中

城镇村道

路用地
179.83 9.28% 458.63 11.76% 460.40 11.79%

铁路用地 1.85 0.10% 0.00 0.00% 0.00 0.00%
公路用地 112.64 5.81% 0.00 0.00% 0.00 0.00%
港口码头

用地
34.95 1.80% 0.00 0.00% 0.00 0.00%

交通场站

用地
23.83 1.23% 26.06 0.67% 26.06 0.67%

7 公用设施用地 34.06 1.76% 48.63 1.25% 65.55 1.68%

8

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
10.82 0.56% 127.73 3.28% 123.24 3.16%

其

中

公园绿地 5.83 0.30% 73.03 1.87% 68.54 1.76%
防护绿地 2.89 0.15% 52.33 1.34% 52.33 1.34%
广场用地 2.10 0.11% 2.37 0.06% 2.37 0.06%

9 特殊用地 4.21 0.22% 4.55 0.12% 4.55 0.12%
10 留白用地 0.00 0.00% 10.91 0.28% 10.91 0.28%

合计 1937.42 100.00% 3899.26 100.00% 3903.42 100.00%

备注：各类用地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进行统计。其中

交通设施用地包括铁路、港口码头、交通场站及其他交通设施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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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分解表

单位：平方千米、平方米/人

乡

镇

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调整前）

规划目标年

（调整前）

城镇

建设

用地

总规

模

人均城

镇建设

用地

城镇开发

边界扩展

倍数

规划新增

城镇建设

用地空间

人均城

镇建设

用地

城镇开发

边界扩展

倍数

规划新增

城镇建设

用地空间

人均城

镇建设

用地

竹

根

镇

9.46 168.10 1.22 2.11 92.77 1.22 2.12 92.77

金

粟

镇

3.60 190.61 3.03 7.32 265.00 3.04 7.33 265.00

牛

华

镇

3.52 213.29 1.02 0.08 96.94 1.02 0.08 96.94

金

山

镇

0.77 118.31 6.54 4.27 844.88 6.54 4.27 844.88

冠

英

镇

1.05 53.44 5.04 4.25 106.55 5.02 4.22 106.55

蔡

金

镇

0.15 92.24 1.00 0.00 96.90 1.00 0.00 96.90

西

坝

镇

0.96 206.78 1.16 0.15 181.97 1.16 0.15 181.97

石

麟

镇

0.50 203.72 1.02 0.01 130.69 1.02 0.01 130.69

合

计
20.0
0 158.20 1.91 18.18 141.27 1.91 18.17 141.27

备注：1、五通桥区金粟镇和金山镇承接市级规划确定的乐山市新型工业基地重点项目，2

个乡镇规划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较高，扣除新型工业基地用地规模后，金粟镇规划人均城

镇建设用地规模 54.53平方米/人。2、因四舍五入，各镇（乡、街道）数据加总与县级下达

控制数之间有误差。3、已批复《乐山市五通桥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文

本中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空间规模，按照最新计算方式予以校核纠正，与附表 2 乐山市五通

桥区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前后对比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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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心城区功能分区一览表

序

号

名

称

范围（调

整前）

调整前 调整后

主导功能
开发

边界

规模

（平

方千

米）

用地

规模

（平

方千

米）

开发

边界

规模

（平

方千

米）

用地规模（平方千米）

1

冠

英

片

区

杨家、冠

英
7.94 7.94 7.94 7.94 居住、医疗、教育、

商贸

2

竹

根
—
牛

华

片

区

牛华、竹

根、两河

口

12.02 12.01 12.03 12.03

综合服务、文旅休闲、

历史文化保护、旅游

服务、生态居住、传

统商业

3

新

型

工

业

基

地

片

区

新型工

业基地
19.03 19.03 19.03 19.03 工业生产、仓储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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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心城区规划分区表

规划分区

调整前 调整后

管控要求
面积

（平

方千

米）

占比

（%）

面积

（平方

千米）

占比

（%）

居住

生活区
9.26 23.74 9.29 23.82

居住生活区是以住宅建筑和居住配套

设施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鼓励优先

使用存量建设用地，引导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居住

生活区内可兼有部分绿地与开敞空间

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

用地等。

综合

服务区
1.39

3.5

8
1.35 3.45

综合服务区是以提供行政办公、文化、

教育、医疗以及综合商业等服务为主要

功能导向的区域。综合服务区内可兼有

部分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交通运输用

地、公用设施用地、居住用地、商业服

务业用地等。

商业

商务区
4.21 10.79 4.21 10.79

商业商务区是以提供商业、商务办公等

就业岗位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商业

商务区可适当兼有居住用地、绿地与开

敞空间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

用地等。

工业

发展区
18.26 46.84 18.26 46.82

工业发展区是以工业及其配套产业为

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物流仓储区是以

物流仓储及其配套产业为主要功能导

向的区域。工业发展区和物流仓储区内

可兼有服务企业的居住用地、绿地与开

敞空间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商

业服务业用地等。

物流

仓储区
0.40 1.04 0.40 1.04

交通

枢纽区
4.65 11.92 4.66 11.95

交通枢纽区是以铁路客货运站等大型

交通设施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交通

枢纽区可兼有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

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等。

绿地

休闲区
0.79 2.04 0.81 2.07

绿地休闲区是以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滨水开敞空间、防护绿地等为主要功能

导向的区域。绿地休闲区可兼有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

用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等。

战略预留区 0.02 0.06 0.02 0.06 具体管控要求按照有关管理规定执行。

说明：1.“调整前”条文应与批复版文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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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批复《乐山市五通桥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文本中中心规划

分区数据与矢量数据库不一致，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整前中心规划分区数据按照

矢量数据予以校核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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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级总体规划传导指引表

单位：平方千米

乡镇
耕地

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

田

生态保

护红线

城镇开发

边界规模

（调整

前）

城镇开发边界规

模（调整后）
重大项目

竹根

镇
6.45 4.52 0 12.76 12.78

国道 G213、省道
S103金粟

镇
8.92 4.03 0 12.55 12.57

牛华

镇
18.50 17.59 0 3.79 3.77 国道 G213、国道

G348以及省道
S103金山

镇
17.32 14.72 0 5.57 5.57

冠英

镇
14.79 11.16 0 7.98 7.98

冠英机场、岷江

东风岩航电枢纽

工程、岷江老木

孔航电枢纽工

程、省道 S429
以及省道 S215

蔡金

镇
13.24 12.75 0 0.12 0.12

西坝

镇
8.44 7.88 0 1.17 1.14

石麟

镇
16.59 15.55 0 0.42 0.42

备注：因四舍五入，各镇（乡、街道）数据加总与县级下达控制数之间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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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详细规划传导表

单

元

名

称

单元

范围

面积

（平

方千

米）

调整

前

面积

（平

方千

米）

调整

后

主导

功能

设施配置

公园

绿地

历史

文化

保护
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基

础设施

交通基础设

施

冠

英

详

细

规

划

编

制

单

元

杨

家、

冠英

7.94 7.94

会展

商

务、

旅游

集

散、

品质

居

住、

生态

康养

冠英新区行政

办公中心、仁

心综合医院、

冠英体育场馆

1座城

市自来

水厂、1
座调压

站、1座
220kV
变电

站、1座
城市污

水处理

厂、3座
消防站

道路网密度

不低于 8千
米/平方千

米、公共停车

场面积不低

于 6公顷、公

交首末站 0.2
公顷

冠英

公

园、

远成

公园
2

处；

广场

—

竹

根
—
牛

华

规

划

编

制

单

元

牛

华、

竹

根、

两河

口

12.02 12.03

综合

服

务、

特色

商

业、

古镇

休

闲、

观光

游憩

老城区各类行

政办公、五通

桥文化中心、

精神病医院、

人民医院老城

体育中心、五

通桥福利院以

及五通桥区实

验小学、竹根

初级中学、五

通桥中学等中

小学

2座调

压站、1
座

220kV
变电

站、3座
消防站

道路网密度

不低于 8千
米/平方千

米、公共停车

场面积不低

于 10公顷、

公交首末站

0.5公顷

江滩

公

园、

菩

提、

竹根

公园

3处

两河

口历

史文

化街

区

新

型

工

业

基

地

规

划

编

制

单

元

新型

工业

基地

19.03 19.03

工业

生

产、

仓储

物流

—

1座工

业水

厂、3座
城市污

水处理

厂、1座
工业污

水处理

厂、7座
220kV
变电

站、1座
调压

站、3座
消防站

道路网密度

不低于 4千
米/平方千

米、公共停车

场面积不低

于 2公顷、公

交首末站 0.1
公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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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图件调整内容对比表
图号 图名 调整内容

11 全域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

图

对城镇开发边界布局进行调整

13 全域城镇开发边界图 对城镇开发边界布局进行调整

17 全域国土空间用地用海规

划分区图

对规划分区中的城镇发展区和乡村发展区范围

进行调整

38 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分

区图

对规划分区范围进行调整

39 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 对城镇住宅用地、教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

工业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水工设施用地、

公园绿地进行调整

57 中心城区详规单元划分图 对详细规划单元范围进行调整

说明：1.图号、图名与批复版规划图集保持一致。

2.“调整内容”列填写图纸调整的主要内容。



—46—

附件 2 调整方案附图 附图 1 五通桥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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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五通桥区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调整示意图（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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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五通桥区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调整示意图（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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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其他材料汇编

调整方案相关资料清单
1.征求相关部门（乡镇）意见★

2.市（州）征求县（市、区）意见◎

3.调整方案公示情况★

4.专家评审意见★

5.同级人大审议意见★

6.同级司法部门合法性审查意见★

7.涉及乡镇片区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和扩展系数变化

的，需提供市（州）政府同意意见◎

8.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9.省直部门（单位）意见★

10.符合调整情形的相关证明材料，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调整的同时提供调入调出的证据资料（政策文件、规划文

本、批地供地确权依据）★

11.相关会议纪要◎

“★”属于必选项，“◎”属于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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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调整审批报送资料目录

序

号
资料名称 报送格式 报送渠道

1 请示文件（报省政府/报自然资源厅） 电子版（pdf）

一张图系

统、OA

2 《 乐 山 市 五 通 桥 区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年）》调整方案

纸质版；

电子版（word、
pdf）

3

其他材料汇编

电子版（pdf）

(1) 相关部门（乡镇）意见

(2) 规划调整公示情况

(3) 专家评审意见

(4) 同级人大审议意见

(5) 同级司法部门合法性审查意见

(6) 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7) 省直部门（单位）意见

(8) 符合调整情形的相关证明材料

4 调整后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数据

（文本、图集、表格、矢量数据库）
—— 一张图系

统
5 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成果数据库 ——

注：1.资料 1-3中的电子版均通过一张图系统和 OA报送，调整方案纸质报送厅空间规划局。

2.调整方案批复后应及时将相关调整内容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中，形成资料 4并
通过一张图系统提交。

3.涉及城镇开发边界优化的需单独提交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成果数据，矢量数据

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成果数据汇交更新的函》（自

然资办函〔2023〕2319 号）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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